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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家转让著作权协议

转让方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监护人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受让方：广州广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1010880492894

转让方在受让方承办的“粤韵杯 2026 年湾区中小学生

文学与艺术素养大赛”中，提交的作品获受让方采纳，转让

方现将作品的著作权独家转让给受让方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作品信息

1.1 作品名称（即作品内容）：

二、权利转让

2.1 转让方自愿将其拥有的对该作品的权利独家转让

给受让方,包括：

2.1.1 复制权，即以印刷、复印、拓印、录音、录像、

翻录、翻拍、数字化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；

2.1.2 发行权，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

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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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3 出租权，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视听作品、计

算机软件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，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

主要标的的除外；

2.1.4 展览权，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、摄影作品的原件

或者复制件的权利；

2.1.5 表演权，即公开表演作品，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

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；

2.1.6 放映权，即通过放映机、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

再现美术、摄影、视听作品等的权利；

2.1.7 广播权，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或者转

播作品，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、声音、图像的

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，但不包括本款第十

二项规定的权利；

2.1.8 信息网络传播权，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

提供，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；

2.1.9 摄制权，即以摄制视听作品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

载体上的权利；

2.1.10 改编权，即改变作品，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

作品的权利；

2.1.11 翻译权，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

种语言文字的权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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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12 汇编权，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

者编排，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；

2.1.13 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。

三、其他

3.1 转让方承诺作品系原创作品，不存在侵犯第三方权

利的情形。

3.2 受让方对权利的行使不受地域范围限制。

3.3 受让方有权自行使用所受让的权利，也有权将受让

的权利转让或授权给任何第三方行使。

3.4 转让方在权利转让后，未经受让方许可，不得再行

使或许可第三方行使已转让的权利。

3.5 受让方或受让方许可的第三方，在使用作品时，可

以不表明作者身份，也可以不对作品进行署名。

3.6 受让方或受让方许可的第三方，有权对作品进行合

理修改或进行二次创作。

3.7 因本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的，双方均有权将争议提

交至受让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
四、转让生效

4.1 自受让方在本函签名之日，转让行为发生效力，受

让方即享有本函载明的权利。

五、实体作品的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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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方便作品评奖及展览之用，转让方同意将参赛实体作

品的所有权转移给受让方，由交受让方保存，无需退回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转让方（签名）：

监护人（签名）：

受让方：广州广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签署日期： 年 月 日


